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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 :中 市都工字第上上5005留78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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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 :因應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 為

健全本市戶方市發展 ,有 關建築期限之延長 ,請依下列措施規

定辦理 ,並 自即日起生效 。

依據 :建築法第53條 第3項及臺中市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第27條第3

項 。

公告事項 :

一 、本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核發日期為 l1碎年1月 1日 至ll碎年12

月31日 者 ,除 原依 本府 ll碎 年 5月 2b日 中市都工 字 第
ll碎0ll0230號 公告增加建築期限2年外 ,再增加建築期限1年

,合計共增加建築期限3年 ,無須另行申請 ;惟經本府勒令

停工且未經同意復工者 ,不得適用 。

二 、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核發 日期為l15年 1月 1日 至l15年 12

月31日 者 ,其建築期限除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得申請展期

1年並以上次為限外 ,准其自動延長建築期限2年 ,無須另行

申請 ;．l任經本府勒令停工且未經同意復工者 ,不得適用 。

三 、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須申報開工經備查後 ,起算建築期限並

適用前開延長建築期限規定 ,惟不限於應依建築法第53條第

2項規定申請展期後始得適用 ,亦不限於已依法展期者不得

適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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